
新设立的分公司采用“独立核算”还是“非独立核算”方式好呢？ 如果选择“独

立核算”，在税务征管上，是否就不能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了？ 小编在这里澄清

一下~ 核算方式的选择 其实“独立核算”与“非独立核算”均属于会计层面的概念，

无论选择哪种核算方式， 都不会影响分公司的纳税情况。两种核算方式特点如

下：

独立核算 非独立核算

1、单独对业务经营活动过程及成果进

行全面、系统的会计核算
1、只记录部分经济业务

2、单独设置会计机构并配备会计人员，

有完整的会计工作组织体系

2、没有完整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体

系， 全面核算任务由总机构完成

也就是说，老李的公司可以根据内部管理需求，如：管理的便捷程度、考核

需要等，选择合适的会计核算方式。 企业所得税缴纳方式 实际上，税法有规定

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，应汇总计算并缴

纳企业所得税。 也就是说，分公司无论怎么核算，都是要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

的。 依据：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五十条、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7 号

第二条 分公司独自汇算清缴的误区 财务老李追问道：为什么实际工作中有许多

分公司能够自行完成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而没有进行汇总纳税呢？

其实，分支机构在无法向主管税局提供下列资料的情况下，是应该视同独立

纳税人计算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的：

1） 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；

2） 总公司出具的有效证明，如：总机构拨款证明、总分机构协议或合同、

公司章程、管理制度等，能够证明该分公司属分支机构身份的资料。



依据：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7 号第二十三、二十四条

而实务操作中，许多采用独立核算方式的分公司，就是由于进入了“核算方

式影响纳税申报方式”的误区，以为独立核算则无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，进而

没有及时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的证明资料及所得税分配表，也就被税局视为独立

纳税人，独立缴纳了企业所得税。

看到这里，大家对分支机构选择何种核算方式，以及应适用怎样的纳税申报

方式，是否心里有数了呢？

我国的西部大开发（符合西开名录可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）和部分少数民族

自治区都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，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。将企业注册到有税收

政策的税收优惠区，不仅最节税而且合理合法。全程托管，一站式服务，从注册

开票到注销全程由专人办理，无需亲自到场。招商模式为总部经济（无需企业实

地办公），入驻园区对现有业务及办公地址无任何影响。

园区对注册企业的增值税以地方留存的 50%~70%扶持奖励；

企业所得税以地方留存的 50%~70%给予扶持奖励；

财政扶持按月返还，当月缴税，次月扶持；纳税大户，一事一议，扶持最高

可达 80%；

个人独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（小规模纳税人）综合税负 4.68%；2020-2021

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降为 1%，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，综合税率低于 3%。


